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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須予披露的交易：出售應收賬款

本次交易

於2025年11月28日，廣州醫藥與興證資管根據基礎資產買賣協議（第四期）簽訂《新增基礎資產交
割確認函》，確認向興證資管出售第五次新增基礎資產，並收到購買價款人民幣440,280,622.20

元。

上市規則的含義

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單獨計算有關本次交易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低於5%，故本次交易
單獨並不構成本公司的須予公佈的交易，無須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遵守任何披露規定。

然而，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如一連串交易全部均於12個月內完成或屬彼此相關者，則該等交
易應合併計算，並視作一項交易處理。鑒於本次交易及過往交易均由廣州醫藥與興證資管於12個
月內訂立，並且交易性質相似，就計算相關百分比率而言，該等交易應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進
行合併。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就本次交易及過往交易按合併基準計算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

但低於25%，因此，本次交易構成本公司在上市規則第14章下的須予披露的交易，須遵守上市規
則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無須本公司股東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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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10月23日、11月28日、2025年2月28日、2025年5月28日及2025年8月
28日內容有關過往交易的公告。除非文意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的涵義與上述公告內
所界定者相同。

2. 本次交易及過往交易

簽訂基礎資產買賣協議（第四期）項下之交易

如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10月23日公告第2節所披露，於2024年9月12日，廣州醫藥與興證資管簽
訂基礎資產買賣協議（第四期），發行規模為人民幣10億元。其後，廣州醫藥與興證資管簽訂一次
《交割確認函》及五次《新增基礎資產交割確認函》，以進行基礎資產買賣協議（第四期）項下的交
易並確認廣州醫藥向興證資管出售的資產和廣州醫藥就此而收到的購買價款。

基礎資產買賣協議（第四期）項下於12個月內簽訂《新增基礎資產交割確認函》交易之詳情如下：

《交割確認函》的日期 廣州醫藥出售的資產
廣州醫藥收到的

購買價款
（人民幣）

2024年11月28日 第一次新增基礎資產（其為賬面值人民幣
531,497,959.54元的應收賬款）（「過往交易W」）

524,000,713.50元

2025年2月28日 第二次新增基礎資產（其為賬面值人民幣
590,433,846.57元的應收賬款）（「過往交易X」）

583,087,010.44元

2025年5月28日 第三次新增基礎資產（其為賬面值人民幣
407,126,649.80元的應收賬款）（「過往交易Y」）

401,493,434.7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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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確認函》的日期 廣州醫藥出售的資產
廣州醫藥收到的

購買價款
（人民幣）

2025年8月28日 第四次新增基礎資產（其為賬面值人民幣
508,236,442.29元的應收賬款）（「過往交易Z」，連
同過往交易W、過往交易X及過往交易Y，合稱
「過往交易」）

501,956,830.93元

2025年11月28日 第五次新增基礎資產（其為賬面值人民幣
441,632,185.38元的應收賬款）（「交易AA」或「本次
交易」，連同過往交易，合稱「該等交易」）

440,280,622.20元

上表所示的購買價的訂立基礎與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11月22日的公告內題為「擬簽署的基礎資
產買賣協議的主要條款－2.本次交易代價之定價基礎」一節下所披露者一樣。第一次新增基礎
資產、第二次新增基礎資產、第三次新增基礎資產、第四次新增基礎資產及第五次新增基礎資
產通過一般循環購買進行，每筆一般循環購買價款為新增基礎資產的賬面價值乘以折價率計算
而得。折價率是由廣州醫藥與興證資管參考(1)專項計劃下的資產支持證券的票面利率和存續期
限；(2)基礎資產項下應收賬款的未來回收期限；(3)基礎資產項下應收賬款的未來可回收性；及
(4)專項計劃相關稅費後，經公平磋商後釐定的。

3. 基礎資產買賣協議的主要條款

基礎資產買賣協議（第四期）的主要條款均與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11月22日的公告內題為「擬簽署
的基礎資產買賣協議的主要條款」一節下所披露者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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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售的財務影響及所得款項的用途

如本公告第2節的披露，在該等交易下，應收賬款的帳面值的總金額為人民幣2,478,927,083.58

元，廣州醫藥收到的購買價款合計人民幣2,450,818,611.84元，該等交易的應收賬款帳面價值與
總代價之間的差額（即約為人民幣0.28億元）將用於支付興業圓融－廣州醫藥應收賬款資產支持專
項計劃（第四期）的部分融資成本及相關稅費。

如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11月22日的公告所披露的，該等交易的所得款項擬用於補充廣州醫藥的
流動資金。

5. 廣州醫藥及興證資管的資料

廣州醫藥為本公司的一家於中國成立的非全資附屬公司，由本公司擁有90.92%股權。廣州醫
藥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各類醫藥產品的分銷及零售，並致力於向醫藥行業價值鏈上下游的合
作夥伴提供供應鏈服務；主要向中國的醫院及其他醫療機構、其他分銷商以及零售藥房提供全
面、一體化分銷服務。

興證資管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其為興業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興業證券」）的全資資產管
理子公司，興業資管主要從事證券資產管理。就本公司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
悉及所信，(1)興業證券為一家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興業證券），福建省財
政廳為其最大的股東，持有興業證券約20.49%的股份，及(2)興證資管及其最終實際擁有人在該
等交易日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6. 進行該等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廣州醫藥通過該等交易項下的交易利用應收賬款進行資產證券化，可以將應收賬款轉變為流動
性較高的現金資產，達到盤活資產存量的目的。鑒於上述原因及本公告所披露的該等交易的條
款，董事會認為該等交易之條款屬公平合理，符合本集團及本公司股東之整體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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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上市規則下的涵義

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單獨計算有關交易AA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低於5%，故交易AA單
獨並不構成本公司的須予公佈的交易，無須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遵守任何披露規定。

然而，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如一連串交易全部均於12個月內完成或屬彼此相關者，則該等
交易應合併計算，並視作一項交易處理。鑒於交易AA及過往交易均由廣州醫藥與興證資管於12

個月內訂立，並且交易性質相似，該等交易應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合併計算。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就交易AA及過往交易按合併基準計算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

但低於25%，因此，該等交易在合併的基礎上構成本公司在上市規則第14章下的須予披露的交
易，須遵守上市規則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無須本公司股東的批准。

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廣州，2025年11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小軍先生、陳傑輝先生、程寧女士、程洪進先生、
唐和平先生與黎洪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亞進先生、黃民先生、黃龍德先生及孫寶清女士。


